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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492 证券简称：天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4-031

天华新材料科技（荆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暨控制权

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双方的初步意向性约定，最

终转让数量、转让价格等各项具体交易安排尚需相关方进一步协商一致，具体内

容以相关方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需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本次

交易得以实施，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概述

天华新材料科技（荆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8日接到实际控制人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荆门

市政府国资委”）的通知：荆门市政府国资委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长江产业集团”）签署了《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江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控制权变更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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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长江产业集团拟受让荆门市政府国

资委所持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荆集团”）不低于 75%的股权，

并将通过控制中荆集团取得上市公司凯龙股份的控制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若最终得以实施，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凯龙股份，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

人将由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变更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湖北省政府国资委”）。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8007641445220

住所：荆门市掇刀区双喜大道 5号龙泉大厦 6楼

负责人：唐兴杰

2．受让方：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562732692H

法定代表人：黎苑楚

注册资本：325,05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号洪广宝座 11-12楼

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 03日

经营期限：2010年 11月 0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对湖北长江经济带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汽车、石油化工、电子

信息产业的投资；风险投资、实业投资与资产管理；科技工业园区建设；土地开

发及整理；房地产开发；工业设备及房屋租赁（以上项目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经

营的除外）。

股权结构：湖北省政府国资委持有长江产业集团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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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方：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和长江产业集团拟以中荆集团为平台进一步开展合作，发

挥长江产业集团与中荆集团的产业协同效应，助力荆门市产业转型升级。荆门市

政府国资委和长江产业集团达成协议如下：

1．荆门市政府国资委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长江产业集团转让其持有

的中荆集团控股权，转让股权比例不低于 75%（以下称“本次交易”）。

２．若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江产业集团成为中荆集团控股股东。湖北省政府

国资委或长江产业集团成为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本次交易价格以荆门市政府国资委核准通过的评估报告确认的中荆集团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定价依据，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４．本协议签署后，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和长江产业集团指定专人组成专班，

负责推进本次交易工作。

５．若本次交易完成后，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和长江产业集团共同努力，完善

中荆集团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稳定中荆集团经营层和管理团队，推动中荆集团做

强做优做大。

６．若本次交易完成后，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和长江产业集团共同努力，稳定

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经营层和管理团队。

７．若本次交易完成后，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对中荆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支持

政策和有关承诺不变，业务合作关系不变。

8．本协议签署后，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应督促中荆集团下属股转系统挂牌公

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9．双方同意以本协议为基础，诚信协作、密切配合，共同推动本次交易的

各项交易进程，尽快达成正式交易协议，并依法履行必要的审批、备案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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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签署后三个月满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10．本次交易无法获得荆门市人民政府或湖北省政府国资委批准的，本协议

自动终止。

1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

的任何争议，协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决，任何一方

均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

若上述股权转让最终实施完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该事项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双方的初步意向性约定，股权转

让具体的交易方案及协议条款尚需交易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具体内容以相关方

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该事项有关方案尚待进一步论证、协商，最终能否顺

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荆门市政府国资委《工作告知函》；

2．《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控制权变更的框架协议》；

3．长江产业集团《工作联系函》。

特此公告。

天华新材料科技（荆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0日


